 “泰山医学院优秀教务工作者”评选方案

为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增强管理服务意识，现决定在全校开展“泰山医学院优秀教务工作者”评选活动。
一、评选条件：

1、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教学规章制度。
2、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牢固树立为教学服务、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思想，模范履行职责。
3、高质量地完成各项教务工作，在提高教务工作效率、推动教务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成绩突出。
4、直接参与教学各个环节的组织安排工作，在管理范围内，未发生教学事故。
二、评选范围：

学校各教学职能部门、各学院（部）的教务管理人员，各教研室主任、负责教学安排的副主任和教学秘书。
三、评选办法：
学校每年度评选一次，各单位按照评选条件、根据分配限额评选推荐，教务处汇总审核、人事处备案。

四、奖励办法：
学校对评选出的优秀教务工作者进行全校通报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2014年3月20日

附：各单位推荐限额
	部门
	名额

	教务处
	1人

	实践教学部
	1人

	研究生部
	1人

	国际教育学院
	1人

	继续教育学院
	1人

	社科部
	1人

	基础医学院
	1人

	临床学院
	1人

	放射学院
	1人

	护理学院
	1人

	药学院
	1人

	口腔医学院
	1人

	人口与计划生育学院
	1人

	公共卫生学院
	1人

	生物科学学院
	1人

	化工学院
	1人

	信息工程学院
	1人

	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1人

	管理学院
	1人

	外国语学院
	1人

	非直属附院
	11人


